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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6〕53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及
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金花股份，

A股证券简称：600080；

邢雅江，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

韩卓军，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时任总经理（代财

务总监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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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朝阳，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；

张守峰，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。

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

经查明，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

在规范运作、信息披露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，存在

如下违规行为。

（一）未及时披露关联方期间资金占用情形

2025 年，公司存在通过预付天然气采购款、原材料、包材

采购款等方式，资金流入关联方或替关联方偿还债务情形，实质

构成关联方期间资金占用行为，金额 3,956.89万元，未及时履行

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

此外，公司 2023年 6月至 2024年 6月期间存在资金占用行

为，先后被陕西证监局和本所出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（陕证监措

施字〔2024〕43号）和纪律处分决定（〔2025〕4号）。本次再次

发生资金占用行为，暴露出公司货币资金管理存在严重缺陷，反

映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规范意识淡薄。

（二）财务核算不规范

公司未及时对 2024 年上半年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事项进行账

务处理，内部控制存在缺陷，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

则》第十九条、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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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——上市公

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第五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（2025年 4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

第 1.4条、第 4.1.1条、第 4.1.3条有关规定。

责任人方面，时任董事长邢雅江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，时任

总经理（代财务总监）韩卓军作为公司经营管理主要人员和财务

事项的具体负责人，时任董事会秘书张朝阳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

项的具体负责人，时任财务总监张守峰作为公司财务事项的具体

负责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公司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上述人

员违反了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

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第四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.2条、第

4.3.1 条、第 4.3.5 条、第 4.4.2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高

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

（二）申辩理由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事项，公司及时任董事长邢雅江对违规事

实无异议，其余责任人提出主要申辩意见如下。

针对资金占用事项，韩卓军、张守峰、张朝阳均提出，对关

联方期间占用公司资金的事实确不知情，相关款项支付事项为公

司向合同交易对手方正常支付后由第三方转入关联方，发现资金

流向及构成占用事项存在客观困难。款项已全部归还，未对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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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。针对财务核算事项，韩卓军提出，其不具

有会计审计专业知识，无法获知和核查更准确的具体会计科目数

据。张守峰和张朝阳还提出，上述款项支付和财务核算事项均发

生在其现任职务之前，不存在故意或勤勉尽责的过失。另外，张

朝阳作为董事会秘书主要负责信息披露事务，不承担资金控制与

业务执行职责。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

对于上述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自律

监管纪律处分委员会经审核认为：

第一，根据行政监管措施查明及认定，邢雅江、韩卓军、张

朝阳、张守峰对本案中公司违规事项负有主要责任，且上述责任

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就公司违规行为采取针对性履职

措施。责任人所称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、不承担相关职责等异议

理由不能成立。

第二，公司前期因资金占用问题多次被违规处理，但仍未整

改到位，再次新增发生资金占用行为，反映出相关内部控制程序

持续存在缺陷。相关责任人均长期在公司担任董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，未对相关问题予以谨慎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整改防范，相关

责任人所称不知情、无主观故意、发现违规存在困难等理由不足

以减免其违规责任。

第三，相关违规事项虽发生在张守峰、张朝阳现任职务之前，

但二人长期在公司担任重要职务，且张朝阳自 2025 年 2 月至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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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，均覆盖违规行为发生时间，相关异议理

由不能成立。此外，本次纪律处分已综合考虑占用资金已归还等

整改情况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自律监管纪律处分委员会

审核通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条、第 13.2.3条和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的有关

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

对金花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邢雅江、时

任总经理（代财务总监）韩卓军、时任董事会秘书张朝阳、时任

财务总监张守峰予以通报批评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证券期

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，请

你公司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董高人员）采取有效措

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，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

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排查，制

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。

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一个月内，向本所提交经全体董高人

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

你公司及董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，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规范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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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高人员应当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

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6年 4月 9日


